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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科大党干〔2023〕2 号

关于杨曌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按照《武汉科技大学聘任制领导干部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有关规定，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：

聘任杨曌同志为城市建设学院副院长；

聘任曾燕同志为医学院副院长；

聘任荣爽同志为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；

聘任黄晶同志为战略钒资源利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。

以上同志聘任时间从 2023 年 1 月 12 日起计算，聘期为四年，

其中试聘期一年，截止到 2024 年 1 月 11 日。受聘期间，享受学校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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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副职干部待遇，学校按照中层副职干部相关管理规定对其进行管

理。

中共武汉科技大学委员会

2023 年 1 月 20 日

武汉科技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20 日印发


